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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12月16日印發 

 

院總第 1679 號 委員 提案第 25773 號   

 

案由：本院委員魯明哲、吳斯懷、洪孟楷等 20 人，鑒於科技日新月

異，故當今之競選廣告早已不限刊登於報紙及雜誌，惟總統

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

九日修訂至今，卻未隨科技發展修正，僅規範舊有傳媒，致

其常難適用，顯有修正之必要。為揚本法之立法精神，並切

合科技發展，擴大本法適用，爰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第四十七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參酌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之第五十一條之條文內容，將其它大眾傳播媒體

納入應載明或敘明刊登者之範疇。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查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之立法精神，乃為避免第三人不實刊登廣告惡意抹黑

，影響選舉風氣，惟本條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九日修訂時，僅將報紙及雜誌納入規範

，然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選舉廣告之媒介早已不限於上述傳統媒介，足見本法實有修正之

必要。 

二、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同為我國規範選舉罷免之相關法規，該法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一

月六日，亦將報紙、雜誌所刊登之競選廣告，應於該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姓名等文字納入

法規，且其立法精神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並無二致，惟該法早於中華民國

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修正時，便將除報紙、雜誌外之其他大眾傳播媒體一併納入該

法條之適用範圍，並於立法理由中敘明：「因本條規範事項非僅報紙、雜誌所刊登之競選

或罷免廣告，其他大眾傳播媒體，亦應同樣適用，爰予增列，以茲適用。」若依此理，總

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亦應予以修正。 

三、綜上，為揚本法之立法精神，並切合科技發展，擴大本法適用，爰擬具「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法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參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第五十一條之條文內容，

將其它大眾傳播媒體納入應載明或敘明刊登者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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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魯明哲  吳斯懷  洪孟楷   

連署人：鄭麗文  曾銘宗  廖婉汝  楊瓊瓔  謝衣鳯  

李德維  萬美玲  鄭正鈐  林奕華  徐志榮  

林為洲  賴士葆  吳怡玎  蔣萬安  張育美  

呂玉玲  許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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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及第九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

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十七條 報紙、雜誌及其

他大眾傳播媒體所刊登或播

送之競選廣告，應於該廣告

中載明或敘明刊登者之姓名

；其為法人或團體者，並應

載明或敘明法人或團體之名

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第四十七條 報紙、雜誌所刊

登之競選廣告，應於該廣告

中載明政黨名稱或候選人姓

名。 

一、查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四十七條之立法精神，乃

為避免第三人不實刊登廣告

惡意抹黑，影響選舉風氣，

惟本條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十月九日修訂時，僅將報紙

及雜誌納入規範，然科技發

展日新月異，選舉廣告之媒

介早已不限於上述傳統媒介

，足見本法實有修正之必要

。 

二、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同

為我國規範選舉罷免之相關

法規，該法於中華民國九十

六年十一月六日，亦將報紙

、雜誌所刊登之競選廣告，

應於該廣告中載明刊登者之

姓名等文字納入法規，且其

立法精神與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法第四十七條並無二致

，惟該法早於中華民國一百

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修正

時，便將除報紙、雜誌外之

其他大眾傳播媒體一併納入

該法條之適用範圍，並於立

法理由中敘明：「因本條規

範事項非僅報紙、雜誌所刊

登之競選或罷免廣告，其他

大眾傳播媒體，亦應同樣適

用，爰予增列，以茲適用。

」若依此理，總統副總統選

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亦應予

以修正。 

第九十六條 違反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八條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七十二

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

第九十六條 違反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八條

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七十二

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

隨本法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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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報紙、雜誌或其他大眾

傳播媒體未依第四十七條規

定於廣告中載明或敘明刊播

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之名

稱及其代表人姓名者，處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

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 

違反第五十條或第五十

二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五十條之規定，經

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或

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

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

人；違反第五十條或第五十

二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

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所張貼之競選

宣傳品或懸掛、豎立之競選

廣告物，並通知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依廢棄物處理。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

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

宣傳品，違反第五十條第二

款規定者，依第五項規定，

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

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

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

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報紙、雜誌未依第四十

七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政黨

名稱或候選人姓名者，處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

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鍰

。 

違反第五十條或第五十

二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五十條之規定，經

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

體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或

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

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

人；違反第五十條或第五十

二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

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所張貼之競選

宣傳品或懸掛、豎立之競選

廣告物，並通知環境保護主

管機關依廢棄物處理。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

播競選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

宣傳品，違反第五十條第二

款規定者，依第五項規定，

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

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

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

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